许昌市工信局惠企政策汇总

（2026年1月）

省级政策：
一、工业转型升级类

1.企业技术改造
（一）政策内容

对投资额5000万元以上的重大技术改造示范项目，按照设备、软件实际投资额的15%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政策依据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企〔2025〕1号）
适用对象

辖区内符合申报条件，达到相关技术改造示范要求并通过省市评审的项目。

办理流程

根据省工信厅、财政厅通知要求，企业自愿申报，县（市、区）工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初审推荐，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复审推荐至省工信厅、财政厅，省工信厅联合财政厅进行评审、公示后公布。
承办科室及联系方式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规划科，张普，0374-2965261。

二、产业技术创新类

1.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一）政策内容

以“揭榜挂帅”等方式支持有能力的单位开展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对符合条件的攻关项目按照审定项目总投资的30%给予支持，首次拨付补助资金总额的50%，通过验收后拨付剩余资金，单个项目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对企业牵头承担工业和信息化部重大技术攻关项目的，可参照执行本政策。

（二）政策依据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企〔2025〕1号）

（三）适用对象
辖区内牵头承担符合条件攻关项目的单位。

（四）办理流程

根据省工信厅、财政厅通知要求，单位自愿申报，县（市、区）工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初审推荐，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复审推荐至省工信厅、财政厅，省工信厅联合财政厅进行评审、公示后公布。
（五）承办科室及联系方式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技和电子信息科，王静，0374-2967705。
2.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
（一）政策内容

对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以支持项目建设方式，按照技术引进及购置科研仪器、设备和软件等实际投资额的30%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鼓励制造业创新中心开展产业前沿和共性关键技术研发，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对创新中心符合条件的孵化企业，以支持项目建设方式，按照其购置科研仪器、设备和软件等实际投资额的30%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对晋升为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的，除继续享受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支持政策外，给予一次性奖励3000万元。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分中心可享受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相应政策。

（二）政策依据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企〔2025〕1号）
（三）适用对象
辖区内成功创建的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或晋升为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单位。

（四）办理流程

根据省工信厅、财政厅通知要求，单位自愿申报，县（市、区）工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初审推荐，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复审推荐至省工信厅、财政厅，省工信厅联合财政厅进行评审、公示后公布。
（五）承办科室及联系方式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技和电子信息科，王静，0374-2967705。

3.工业设计研究院建设
（一）政策内容

对省级以上工业设计研究院，以支持项目建设方式，按照技术引进及购置科研仪器、设备和软件等实际投资额的30%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二）政策依据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企〔2025〕1号）

（三）适用对象

辖区内省级以上工业设计研究院。

办理流程

根据省工信厅、财政厅通知要求，单位自愿申报，县（市、区）工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初审推荐，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复审推荐至省工信厅、财政厅，省工信厅联合财政厅进行评审、公示后公布。
（五）承办科室及联系方式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技和电子信息科，王静，0374-2967705。

4.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奖励

（一）政策内容

对国家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按照销售额的10%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500万元；对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按照销售额的5%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500万元。单个企业年度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二）政策依据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企〔2025〕1号）

（三）适用对象

辖区内经国家或省认定的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的企业。

（四）办理流程

根据省工信厅、财政厅通知要求，企业自愿申报，县（市、区）工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初审推荐，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复审推荐至省工信厅、财政厅，省工信厅联合财政厅进行审核、公示后公布。
（五）承办科室及联系方式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装备工业科，曹洪涛，0374-2965507。
5.首批次材料产品奖励

（一）政策内容

对国家首批次材料产品，按照销售额的10%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500万元；对省首批次新材料产品，按照销售额的5%给予奖励，单项产品奖励金额不超过200万元。单个企业年度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二）政策依据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企〔2025〕1号）
（三）适用对象

辖区内经国家或省认定的首批次材料产品的企业。

（四）办理流程

根据省工信厅、财政厅通知要求，企业自愿申报，县（市、区）工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初审推荐，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复审推荐至省工信厅、财政厅，省工信厅联合财政厅进行审核、公示后公布。
（五）承办科室及联系方式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材料工业科，程伟杰，0374-2966786。

6.首版次软件产品奖励

（一）政策内容
对省首版次软件产品，按照销售额的20%给予奖励，单项产品奖励金额不超过200万元。单个企业年度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二）政策依据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企〔2025〕1号）

（三）适用对象
辖区内经省认定的首版次软件产品的企业。

（四）办理流程

根据省工信厅、财政厅通知要求，企业自愿申报，县（市、区）工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初审推荐，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复审推荐至省工信厅、财政厅，省工信厅联合财政厅进行审核、公示后公布。
（五）承办科室及联系方式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业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刘梦娣，0374-2965675。
7.首套件核心电子元器件产品奖励

（一）政策内容

对省首套件核心电子元器件产品，按照销售额的10%给予奖励，单个元器件产品奖励不超过100万元、成套模组产品奖励不超过300万元。单个企业年度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二）政策依据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企〔2025〕1号）
（三）适用对象

辖区内经省认定的首套件核心电子元器件产品的企业。

（四）办理流程
根据省工信厅、财政厅通知要求，企业自愿申报，县（市、区）工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初审推荐，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复审推荐至省工信厅、财政厅，省工信厅联合财政厅进行审核、公示后公布。
（五）承办科室及联系方式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技和电子信息科，王静，0374-2967705。

8.多项目晶圆（MPW）或工程产品首轮流片奖励
（一）政策内容

对开展多项目晶圆（MPW）或工程产品首轮流片（全掩膜）的企业，按照产品流片费用的30%给予补贴。单个企业年度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二）政策依据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企〔2025〕1号）

（三）适用对象

辖区内开展多项目晶圆（MPW）或工程产品首轮流片（全掩膜）的企业。

办理流程

根据省工信厅、财政厅通知要求，企业自愿申报，县（市、区）工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初审推荐，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复审推荐至省工信厅、财政厅，省工信厅联合财政厅进行审核、公示后公布。
（五）承办科室及联系方式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技和电子信息科，王静，0374-2967705。
9.仿制药企业奖励

（一）政策内容

对通过国家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企业，单个品种给予100万元奖励。单个企业年度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二）政策依据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企〔2025〕1号）
（三）适用对象
辖区内通过国家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企业。

办理流程

根据省工信厅、财政厅通知要求，企业自愿申报，县（市、区）工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初审推荐，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复审推荐至省工信厅、财政厅，省工信厅联合财政厅进行审核、公示后公布。
（五）承办科室及联系方式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消费品工业科，贾璐璐，0374-2965185。

三、数字化转型类

（一）政策内容
1.对符合条件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单位按照设备、软件实际投资额的30%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500万元。支持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建设，对新建节点建设单位按照设备、软件实际投资额的30%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2.支持制造业企业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建设智能应用场景，给予优秀智能应用场景建设单位不超过50万元奖励。

3.对符合条件的制造业数字化服务商，按照其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提升等提供的技术服务收入的10%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二）政策依据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企〔2025〕1号）

（三）适用对象
1、符合条件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单位或新建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建设单位。

2、优秀智能应用场景建设单位。

3、符合条件的制造业数字化服务商。

（四）办理流程

根据省工信厅、财政厅通知要求，企业自愿申报，县（市、区）工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初审推荐，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复审推荐至省工信厅、财政厅，省工信厅联合财政厅进行评审、公示后公布。
（五）承办科室及联系方式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数字化与未来产业科，袁红军，0374-2962169。

四、示范引领类
1.国家级标杆企业奖励
（一）政策内容

对获得国务院或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国家级称号企业(项目、平台等)，以支持项目建设方式，按照不超过设备、软件实际投资额的20%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二）政策依据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企〔2025〕1号）

（三）适用对象

辖区内获得国家认定的、有效期内的国家级称号企业。

（四）办理流程

根据省工信厅、财政厅通知要求，企业自愿申报，县（市、区）工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初审推荐，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复审推荐至省工信厅、财政厅，省工信厅联合财政厅进行评审、公示后公布。
（五）承办科室及联系方式
制造业单项冠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规划科，张普，0374-2965261。

国家新材料生产应用示范平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材料工业科，程伟杰，0374-2966786。

大数据产业发展示范项目、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示范、服务型制造示范：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数字化与未来产业科，袁红军，0374-2962169。
网络安全技术应用试点示范项目：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业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刘梦娣，0374-2965675。
纺织服装创意设计试点示范、中国消费名品企业品牌、“数字三品”应用场景典型案例：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消费品工业科，贾璐璐，0374-2965185。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智能光伏示范企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技和电子信息科，王静，0374-2967705。
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节能与综合利用科，代晓军，0374-2965510。

五、中小企业类
（一）政策内容

对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有效期内，以支持项目建设方式，按照不超过设备、软件实际投资的20%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二）政策依据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企〔2025〕1号）

（三）适用对象

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四）办理流程

根据省工信厅、财政厅通知要求，企业自愿申报，县（市、区）工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初审推荐，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复审推荐至省工信厅、财政厅，省工信厅联合财政厅进行评审、公示后公布。

（五）承办科室及联系方式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赵甫，0374-2965056。

市级政策：

一、支持企业开展技术改造
（一）政策内容

对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投资500万元至5000万元之间，按照不超过设备、软件实际投资额的15%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政策依据

《许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许昌市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奖励政策的通知》（许政〔2025〕14号）
适用对象

辖区内符合申报条件，达到相关技术改造要求并通过市级评审的项目。

办理流程

根据市工信局、财政局通知要求，企业自愿申报，县（市、区）工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初审推荐，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进行评审、公示后上报确定。
（五）承办科室及联系方式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规划科，张普，0374-2965261。
二、支持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

（一）政策内容

对首次获评省5G全连接工厂、大数据创新发展平台的企业（项目），以支持项目方式，按照不超过设备、软件实际投资额的20%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二）政策依据

《许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许昌市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奖励政策的通知》（许政〔2025〕14号）
（三）适用对象
辖区内首次获评省5G全连接工厂、大数据创新发展平台的企业。

（四）办理流程

根据市工信局、财政局通知要求，企业自愿申报，县（市、区）工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初审推荐，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进行评审、公示后上报确定。
（五）承办科室及联系方式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数字化与未来产业科，袁红军，0374-2962169。

三、鼓励企业绿色低碳发展
（一）政策内容

对新认定的省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以支持项目方式，按照不超过设备、软件实际投资额的20%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二）政策依据

《许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许昌市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奖励政策的通知》（许政〔2025〕14号）
（三）适用对象

辖区内经认定的省级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四）办理流程

根据市工信局、财政局通知要求，企业自愿申报，县（市、区）工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初审推荐，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进行评审、公示后上报确定。
（五）承办科室及联系方式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节能与综合利用科，代晓军，0374-2965510。

四、鼓励企业创新发展
（一）政策内容

对成功创建的省制造业创新中心，给予100万元一次性奖励，晋升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再给予20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政策依据
《许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许昌市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奖励政策的通知》（许政〔2025〕14号）
（三）适用对象
辖区内成功创建的省制造业创新中心或晋升为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单位。

（四）办理流程

根据市工信局、财政局通知要求，单位自愿申报，县（市、区）工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初审推荐，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进行审核、公示后上报确定。
（五）承办科室及联系方式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技和电子信息科，王静，0374-2967705。

五、鼓励企业示范引领
1.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奖励
（一）政策内容

对新认定的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给予10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政策依据

《许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许昌市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奖励政策的通知》（许政〔2025〕14号）
（三）适用对象

辖区内新认定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四）办理流程

根据市工信局、财政局通知要求，企业自愿申报，县（市、区）工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初审推荐，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进行审核、公示后上报确定。
（五）承办科室及联系方式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规划科，张普，0374-2965261。

2.超级能效工厂、零碳工厂奖励

（一）政策内容

对入选国家级超级能效工厂、零碳工厂的企业分别给予10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入选省级超级能效工厂、零碳工厂的企业分别给予5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政策依据

《许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许昌市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奖励政策的通知》（许政〔2025〕14号）
（三）适用对象

辖区内经认定的国家级或省级超级能效工厂、零碳工厂的企业。

（四）办理流程

根据市工信局、财政局通知要求，企业自愿申报，县（市、区）工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初审推荐，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进行审核、公示后上报确定。
（五）承办科室及联系方式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节能与综合利用科，代晓军，0374-2965510。

3.能效领跑者、水效领跑者奖励
（一）政策内容

对获得国家级能效领跑者、水效领跑者的企业分别给予10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获得省级能效、水效领跑者的企业分别给予5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政策依据

《许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许昌市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奖励政策的通知》（许政〔2025〕14号）
（三）适用对象及适用条件

辖区内经认定的国家级或省级能效、水效领跑者的企业。

（四）办理流程

根据市工信局、财政局通知要求，企业自愿申报，县（市、区）工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初审推荐，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进行审核、公示后上报确定。
（五）承办科室及联系方式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节能与综合利用科，代晓军，0374-2965510。
4.数字化转型企业奖励
（一）政策内容

1、对首次获评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省级“数字领航”企业、省级智能工厂的企业，给予50万元一次性奖励。
2、对首次获评省级数字化转型“小灯塔”企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标杆）、省级智能车间、省级服务型制造创新（示范）企业（平台）的企业，给予2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政策依据

《许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许昌市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奖励政策的通知》（许政〔2025〕14号）

（三）适用对象及适用条件

1、首次获评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省级“数字领航”企业、省级智能工厂的企业。

2、首次获评省级数字化转型“小灯塔”企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标杆）、省级智能车间、省级服务型制造创新（示范）企业（平台）的企业。

（四）办理流程

根据市工信局、财政局通知要求，企业自愿申报，县（市、区）工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初审推荐，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进行审核、公示后上报确定。
（五）承办科室及联系方式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数字化与未来产业科，袁红军，0374-2962169。

六、支持企业发展壮大

1.专精特新企业奖励
（一）政策内容

对新认定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给予3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新认定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政策依据

《许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许昌市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奖励政策的通知》（许政〔2025〕14号）

（三）适用对象

辖区内新认定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四）办理流程

根据市工信局、财政局通知要求，企业自愿申报，县（市、区）工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初审推荐，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进行审核、公示后上报确定。
（五）承办科室及联系方式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赵甫，0374-2965056。

2.新入库企业奖励
（一）政策内容

1、对新入库制造业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年营业收入每超出500万元，奖励1万元，最高奖励不超过5万元。

2、对新入库的“小升规”制造业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年营业收入每超出500万元，奖励1万元，最高奖励不超过5万元。

（二）政策依据

《许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许昌市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奖励政策的通知》（许政〔2025〕14号）
（三）适用对象

辖区内新入库制造业企业、新入库“小升规”制造业企业。

（四）办理流程

根据市工信局、财政局通知要求，企业自愿申报，县（市、区）工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初审推荐，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进行审核、公示后上报确定。
（五）承办科室及联系方式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赵甫，0374-2965056。


